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國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甲○○   

代  理  人  吳弘鵬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內政部警政署、○○縣警察局、○○縣政

府等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000年度○字第00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查本件相對人○○縣警察局（下稱○○警局）之法定代理人

原為乙○○，嗣變更為丙○○（見本院卷第60至62頁），並

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55頁），應予准許。

二、按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

定，國家賠償法第12條定有明文。次按定法院之管轄，以起

訴時為準；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法院管

轄；其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法院

管轄；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

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4條至第19條規

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

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

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7條、第2條第1

項、第20條、第15條第1項、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因侵

權行為涉訟之共同訴訟被告之住所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

時，僅共同侵權行為地之法院有共同管轄權，倘無共同侵權

行為地，則各被告住所地及各侵權行為地均有管轄權，無上

開第20條但書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234號裁定

意旨參照）。又前揭所謂侵權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

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而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

告主張之事實，由法院按諸法律關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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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請求之是否成立無涉。再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以裁

定將訴訟移送他法院管轄者，須對於所移送之民事訴訟無管

轄權，始足當之，此觀同條第1項規定甚明。　

三、抗告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伊為任職於○○警局之女性警察

官，於民國110年9月6日遭○○警局所屬男性員警利用工具

偷窺、竊錄如廁、更衣等非公開活動，構成性騷擾行為，○

○警局怠於調查及召開性平會議，隱匿案情即讓加害人火速

退休，更未積極採取適當改善保護措施、即時製作案例宣導

教育等以避免伊繼續處於受害環境，致使內部同事揣測伊與

加害人係不當男女交往關係、仙人跳及金錢糾紛等，影響伊

名譽甚鉅；○○警局於事發後未曾提供職場內部申訴管道、

心理諮商等必要協助，致伊身心健康持續受損；又○○警局

未以適當方法維護伊個人資料隱私，伊遭偷拍騷擾後將伊姓

名流出，甚至將伊於110年12月4日發生自撞交通事故（下稱

系爭車禍）之現場照片以Line通訊軟體廣為流傳，加劇伊身

心痛苦。相對人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就○○警局上

開缺失與不作為有督導不周之違法，其駐區督察就伊受惡意

匿名檢舉一事竟以調閱監視錄影畫面、派車跟蹤等方式欺壓

伊。另○○警局、警政署均未考量伊遭受職場性騷擾亟欲離

開被害環境之特殊需求，竟要求伊接受調整為非主管職務之

不利安排，致伊受有喪失主管加給之財產上損害。而相對人

○○縣政府就上開○○警局缺失與不作為存有督導不周之違

法，且伊為性騷擾申訴後，均漠視而未成立性平案件調查，

反稱調查程序終結，實有害於伊之權益。相對人所為侵權行

為態樣詳如附表所示，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性別工

作平等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2項、第13條第2項、第28

條、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1、2項、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第21

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2,220,241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請求相對人應將確定判決勝訴部分主

文刊登於報紙版頭等語。原法院以侵權行為地在○○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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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法院轄區，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將本件訴訟移

送臺灣○○地方法院（下稱○○地院）。抗告人不服，抗告

意旨略以：本件侵權行為之實施地、結果發生地位於○○

縣、臺北市，自得由原法院管轄，原法院逕將本件訴訟以原

裁定移送○○地院審理，顯有違誤，爰提起抗告，求予廢棄

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

　㈠警政署所在地為臺北市，○○警局及○○縣政府所在地則在

○○縣，其等之機關所在地顯非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共同為如附表「抗告人主張之侵權行為態

樣」欄所示之侵權行為，從實行至結果發生，涉及相對人怠

於調查性騷擾案、怠於改善辦公室環境措施、怠於開案及開

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怠於督導管理、將抗告人個人資料流

傳於網路、機關間公文及電話往來、實施調閱監視錄影畫面

及跟蹤抗告人之不當行為、核批調職派令暨發生損害結果等

情（詳如附表「侵權行為地」欄所示），依照首揭說明，前

揭經過所涉之各該地點即臺北市、○○縣應均屬於侵權行為

地，尚難謂○○縣即為相對人之共同侵權行為地，自無民事

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之適用，依民事訴訟法第22條規定，

抗告人得任向相對人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縣）、各該

侵權行為地（臺北市、○○縣）之其中一法院起訴。至於相

對人辯稱附表編號1至3所示內容並非抗告人起訴範圍云云，

惟此部分基礎事實與附表編號4至8所示內容同為抗告人遭偷

拍後相對人處置失當致影響權益之爭議，應屬起訴原因事實

不明，經法院闡明後所為之補充。又抗告人前雖曾以相對人

為被告而向○○地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嗣因未繳納裁判費

而遭裁定駁回（見本院卷第97至99頁），然前已敘明抗告人

本得任向臺北市、○○縣所在之管轄法院提起訴訟，自不因

抗告人曾向○○地院提起前案訴訟，逕認僅有○○地院為管

轄法院。

　㈢準此，本件部分侵權行為地在臺北市，且警政署在原法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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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程序中為共同被告，所在地亦在臺北市，均屬原法院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之轄區，原法院就本件自非無管轄權，抗

告人向原法院提起本件訴訟，核無違誤，原法院誤其為無管

轄權，以原裁定將本件移送○○地院審理，於法尚有未洽，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

將原裁定廢棄，並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見本院卷第75至83頁）

編

號

抗告人主張之侵權行為態樣 抗告人主張

應負賠償責

任之相對人

侵權行為地

1 監察院112年5月5日糾正警

政署頒佈性騷擾作業程序與

函示，說明警政署違反性平

法及性騷擾防制法

警政署 臺北市

2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112年3月

7日函警政署提供說明偷拍

其他女性同仁及公共場所處

理及相關策進作為，警政署

迄今仍未完成調查。

警政署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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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抗告人112年7月18日向警政

署遞送陳情書請求協助性騷

擾案，警政署未依性平法第

13條第2項之規定，於知悉

抗告人有遭性騷擾情形後，

為立即有效之補救措施，迄

今1年9個月仍未回覆。

警政署 臺北市

4 ○○警局怠為調查性別工作

平等（包含怠於改善性騷擾

辦公環境）及調查程序有瑕

疵。○○警局未依性平法第

3條第2項之規定，於知悉抗

告人有遭其員工性騷擾情形

後，為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

救措施。

警政署對於上開事實有督導

不周之情況，且○○警局與

警政署間更有公文往來。

○○縣政府對於上開事實有

督導不周之情況，且有違性

平法第4條主管機關之責，

抗告人向○○縣政府提出再

申訴，○○縣政府卻以案件

已和解、調查已結束為由，

未進行實質調查。

○○警局、

警政署、○

○縣政府

○○縣為應調查

性別平等事件及

改善辦公室環境

之所在地，警政

署 機 關 所 在 地

（臺北市）為全

國警政婦幼案件

之督導管理地

5 ○○警局員警以抗告人個人

資料隱私外流（即系爭車禍

現場照片以Line流傳)

○○警局 抗告人所在之○

○縣、及因網路

傳播資料導致各

地含臺北市為結

果發生地

6 抗告人遭2次不實匿名檢舉

至警政署，警政署收到匿名

警政署、○

○警局

實施反調查、派

車跟監行為之○

01

(續上頁)

第五頁



檢舉信，要求○○警局反調

查（包含調閱錄影監視系

統、派車跟蹤）抗告人。

○縣，警政署機

關所在地（臺北

市）收到匿名檢

舉信，決定啟動

反調查程序，與

○○警局公文往

來、聯絡及反調

查報告保存地點

7 警政署、○○警局將抗告人

調為「非主管職務」，並以

性別歧視控管職缺。

警政署、○

○警局

○○縣為抗告人

職務調整地，警

政署機關所在地

（臺北市）為職

務調整及派令批

准地

8 ○○警局受理性騷擾案件後

提供抗告人假代號供簽名，

抗告人事後方知未至警政婦

幼案件管理系統開案、未開

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即所

謂「吃案」）。

警政署管理警政婦幼案件失

靈，負責規劃督導婦幼案件

卻不察。

警政署、○

○警局

○○縣為應至警

政婦幼案件管理

系統開案、開立

受處理報案證明

單而未開立之所

在地，警政署機

關所在地（臺北

市）為全國警政

婦幼案件規劃、

統計、資料保存

等督導管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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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國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甲○○   
代  理  人  吳弘鵬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內政部警政署、○○縣警察局、○○縣政府等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000年度○字第00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查本件相對人○○縣警察局（下稱○○警局）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乙○○，嗣變更為丙○○（見本院卷第60至62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55頁），應予准許。
二、按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國家賠償法第12條定有明文。次按定法院之管轄，以起訴時為準；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其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4條至第19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7條、第2條第1項、第20條、第15條第1項、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因侵權行為涉訟之共同訴訟被告之住所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時，僅共同侵權行為地之法院有共同管轄權，倘無共同侵權行為地，則各被告住所地及各侵權行為地均有管轄權，無上開第20條但書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23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前揭所謂侵權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而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由法院按諸法律關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與其請求之是否成立無涉。再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以裁定將訴訟移送他法院管轄者，須對於所移送之民事訴訟無管轄權，始足當之，此觀同條第1項規定甚明。　
三、抗告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伊為任職於○○警局之女性警察官，於民國110年9月6日遭○○警局所屬男性員警利用工具偷窺、竊錄如廁、更衣等非公開活動，構成性騷擾行為，○○警局怠於調查及召開性平會議，隱匿案情即讓加害人火速退休，更未積極採取適當改善保護措施、即時製作案例宣導教育等以避免伊繼續處於受害環境，致使內部同事揣測伊與加害人係不當男女交往關係、仙人跳及金錢糾紛等，影響伊名譽甚鉅；○○警局於事發後未曾提供職場內部申訴管道、心理諮商等必要協助，致伊身心健康持續受損；又○○警局未以適當方法維護伊個人資料隱私，伊遭偷拍騷擾後將伊姓名流出，甚至將伊於110年12月4日發生自撞交通事故（下稱系爭車禍）之現場照片以Line通訊軟體廣為流傳，加劇伊身心痛苦。相對人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就○○警局上開缺失與不作為有督導不周之違法，其駐區督察就伊受惡意匿名檢舉一事竟以調閱監視錄影畫面、派車跟蹤等方式欺壓伊。另○○警局、警政署均未考量伊遭受職場性騷擾亟欲離開被害環境之特殊需求，竟要求伊接受調整為非主管職務之不利安排，致伊受有喪失主管加給之財產上損害。而相對人○○縣政府就上開○○警局缺失與不作為存有督導不周之違法，且伊為性騷擾申訴後，均漠視而未成立性平案件調查，反稱調查程序終結，實有害於伊之權益。相對人所為侵權行為態樣詳如附表所示，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2項、第13條第2項、第28條、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1、2項、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第21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2,220,24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請求相對人應將確定判決勝訴部分主文刊登於報紙版頭等語。原法院以侵權行為地在○○縣，並非原法院轄區，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將本件訴訟移送臺灣○○地方法院（下稱○○地院）。抗告人不服，抗告意旨略以：本件侵權行為之實施地、結果發生地位於○○縣、臺北市，自得由原法院管轄，原法院逕將本件訴訟以原裁定移送○○地院審理，顯有違誤，爰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
　㈠警政署所在地為臺北市，○○警局及○○縣政府所在地則在○○縣，其等之機關所在地顯非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共同為如附表「抗告人主張之侵權行為態樣」欄所示之侵權行為，從實行至結果發生，涉及相對人怠於調查性騷擾案、怠於改善辦公室環境措施、怠於開案及開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怠於督導管理、將抗告人個人資料流傳於網路、機關間公文及電話往來、實施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及跟蹤抗告人之不當行為、核批調職派令暨發生損害結果等情（詳如附表「侵權行為地」欄所示），依照首揭說明，前揭經過所涉之各該地點即臺北市、○○縣應均屬於侵權行為地，尚難謂○○縣即為相對人之共同侵權行為地，自無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之適用，依民事訴訟法第22條規定，抗告人得任向相對人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縣）、各該侵權行為地（臺北市、○○縣）之其中一法院起訴。至於相對人辯稱附表編號1至3所示內容並非抗告人起訴範圍云云，惟此部分基礎事實與附表編號4至8所示內容同為抗告人遭偷拍後相對人處置失當致影響權益之爭議，應屬起訴原因事實不明，經法院闡明後所為之補充。又抗告人前雖曾以相對人為被告而向○○地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嗣因未繳納裁判費而遭裁定駁回（見本院卷第97至99頁），然前已敘明抗告人本得任向臺北市、○○縣所在之管轄法院提起訴訟，自不因抗告人曾向○○地院提起前案訴訟，逕認僅有○○地院為管轄法院。
　㈢準此，本件部分侵權行為地在臺北市，且警政署在原法院之訴訟程序中為共同被告，所在地亦在臺北市，均屬原法院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之轄區，原法院就本件自非無管轄權，抗告人向原法院提起本件訴訟，核無違誤，原法院誤其為無管轄權，以原裁定將本件移送○○地院審理，於法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並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見本院卷第75至83頁）
		編號

		抗告人主張之侵權行為態樣



		抗告人主張應負賠償責任之相對人

		侵權行為地



		1

		監察院112年5月5日糾正警政署頒佈性騷擾作業程序與函示，說明警政署違反性平法及性騷擾防制法

		警政署

		臺北市



		2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112年3月7日函警政署提供說明偷拍其他女性同仁及公共場所處理及相關策進作為，警政署迄今仍未完成調查。

		警政署

		臺北市



		3

		抗告人112年7月18日向警政署遞送陳情書請求協助性騷擾案，警政署未依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於知悉抗告人有遭性騷擾情形後，為立即有效之補救措施，迄今1年9個月仍未回覆。

		警政署

		臺北市



		4

		○○警局怠為調查性別工作平等（包含怠於改善性騷擾辦公環境）及調查程序有瑕疵。○○警局未依性平法第3條第2項之規定，於知悉抗告人有遭其員工性騷擾情形後，為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警政署對於上開事實有督導不周之情況，且○○警局與警政署間更有公文往來。
○○縣政府對於上開事實有督導不周之情況，且有違性平法第4條主管機關之責，抗告人向○○縣政府提出再申訴，○○縣政府卻以案件已和解、調查已結束為由，未進行實質調查。

		○○警局、警政署、○○縣政府

		○○縣為應調查性別平等事件及改善辦公室環境之所在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全國警政婦幼案件之督導管理地



		5

		○○警局員警以抗告人個人資料隱私外流（即系爭車禍現場照片以Line流傳)

		○○警局

		抗告人所在之○○縣、及因網路傳播資料導致各地含臺北市為結果發生地



		6

		抗告人遭2次不實匿名檢舉至警政署，警政署收到匿名檢舉信，要求○○警局反調查（包含調閱錄影監視系統、派車跟蹤）抗告人。

		警政署、○○警局

		實施反調查、派車跟監行為之○○縣，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收到匿名檢舉信，決定啟動反調查程序，與○○警局公文往來、聯絡及反調查報告保存地點



		7

		警政署、○○警局將抗告人調為「非主管職務」，並以性別歧視控管職缺。

		警政署、○○警局

		○○縣為抗告人職務調整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職務調整及派令批准地



		8

		○○警局受理性騷擾案件後提供抗告人假代號供簽名，抗告人事後方知未至警政婦幼案件管理系統開案、未開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即所謂「吃案」）。
警政署管理警政婦幼案件失靈，負責規劃督導婦幼案件卻不察。

		警政署、○○警局

		○○縣為應至警政婦幼案件管理系統開案、開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而未開立之所在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全國警政婦幼案件規劃、統計、資料保存等督導管理地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國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甲○○   
代  理  人  吳弘鵬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內政部警政署、○○縣警察局、○○縣政府等
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000年度○字第00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查本件相對人○○縣警察局（下稱○○警局）之法定代理人原為
    乙○○，嗣變更為丙○○（見本院卷第60至62頁），並據其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55頁），應予准許。
二、按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國家賠償法第12條定有明文。次按定法院之管轄，以起訴
    時為準；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其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管
    轄；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
    ，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4條至第19條規定
    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
    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
    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7條、第2條第1項、
    第20條、第15條第1項、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因侵權行
    為涉訟之共同訴訟被告之住所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時，
    僅共同侵權行為地之法院有共同管轄權，倘無共同侵權行為
    地，則各被告住所地及各侵權行為地均有管轄權，無上開第
    20條但書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234號裁定意旨
    參照）。又前揭所謂侵權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
    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而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
    張之事實，由法院按諸法律關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與其
    請求之是否成立無涉。再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以裁定將
    訴訟移送他法院管轄者，須對於所移送之民事訴訟無管轄權
    ，始足當之，此觀同條第1項規定甚明。　
三、抗告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伊為任職於○○警局之女性警察官
    ，於民國110年9月6日遭○○警局所屬男性員警利用工具偷窺
    、竊錄如廁、更衣等非公開活動，構成性騷擾行為，○○警局
    怠於調查及召開性平會議，隱匿案情即讓加害人火速退休，
    更未積極採取適當改善保護措施、即時製作案例宣導教育等
    以避免伊繼續處於受害環境，致使內部同事揣測伊與加害人
    係不當男女交往關係、仙人跳及金錢糾紛等，影響伊名譽甚
    鉅；○○警局於事發後未曾提供職場內部申訴管道、心理諮商
    等必要協助，致伊身心健康持續受損；又○○警局未以適當方
    法維護伊個人資料隱私，伊遭偷拍騷擾後將伊姓名流出，甚
    至將伊於110年12月4日發生自撞交通事故（下稱系爭車禍）
    之現場照片以Line通訊軟體廣為流傳，加劇伊身心痛苦。相
    對人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就○○警局上開缺失與不作
    為有督導不周之違法，其駐區督察就伊受惡意匿名檢舉一事
    竟以調閱監視錄影畫面、派車跟蹤等方式欺壓伊。另○○警局
    、警政署均未考量伊遭受職場性騷擾亟欲離開被害環境之特
    殊需求，竟要求伊接受調整為非主管職務之不利安排，致伊
    受有喪失主管加給之財產上損害。而相對人○○縣政府就上開
    ○○警局缺失與不作為存有督導不周之違法，且伊為性騷擾申
    訴後，均漠視而未成立性平案件調查，反稱調查程序終結，
    實有害於伊之權益。相對人所為侵權行為態樣詳如附表所示
    ，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平
    法）第2條第2項、第13條第2項、第28條、第29條、民法第1
    84條、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1
    、2項、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第21條等規定，請求相對
    人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2,220,24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並請求相對人應將確定判決勝訴部分主文刊登於報紙版頭等
    語。原法院以侵權行為地在○○縣，並非原法院轄區，依民事
    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將本件訴訟移送臺灣○○地方法院（下
    稱○○地院）。抗告人不服，抗告意旨略以：本件侵權行為之
    實施地、結果發生地位於○○縣、臺北市，自得由原法院管轄
    ，原法院逕將本件訴訟以原裁定移送○○地院審理，顯有違誤
    ，爰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
　㈠警政署所在地為臺北市，○○警局及○○縣政府所在地則在○○縣
    ，其等之機關所在地顯非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共同為如附表「抗告人主張之侵權行為態
    樣」欄所示之侵權行為，從實行至結果發生，涉及相對人怠
    於調查性騷擾案、怠於改善辦公室環境措施、怠於開案及開
    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怠於督導管理、將抗告人個人資料流
    傳於網路、機關間公文及電話往來、實施調閱監視錄影畫面
    及跟蹤抗告人之不當行為、核批調職派令暨發生損害結果等
    情（詳如附表「侵權行為地」欄所示），依照首揭說明，前
    揭經過所涉之各該地點即臺北市、○○縣應均屬於侵權行為地
    ，尚難謂○○縣即為相對人之共同侵權行為地，自無民事訴訟
    法第20條但書規定之適用，依民事訴訟法第22條規定，抗告
    人得任向相對人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縣）、各該侵權行
    為地（臺北市、○○縣）之其中一法院起訴。至於相對人辯稱
    附表編號1至3所示內容並非抗告人起訴範圍云云，惟此部分
    基礎事實與附表編號4至8所示內容同為抗告人遭偷拍後相對
    人處置失當致影響權益之爭議，應屬起訴原因事實不明，經
    法院闡明後所為之補充。又抗告人前雖曾以相對人為被告而
    向○○地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嗣因未繳納裁判費而遭裁定駁
    回（見本院卷第97至99頁），然前已敘明抗告人本得任向臺
    北市、○○縣所在之管轄法院提起訴訟，自不因抗告人曾向○○
    地院提起前案訴訟，逕認僅有○○地院為管轄法院。
　㈢準此，本件部分侵權行為地在臺北市，且警政署在原法院之
    訴訟程序中為共同被告，所在地亦在臺北市，均屬原法院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之轄區，原法院就本件自非無管轄權，抗
    告人向原法院提起本件訴訟，核無違誤，原法院誤其為無管
    轄權，以原裁定將本件移送○○地院審理，於法尚有未洽，抗
    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
    原裁定廢棄，並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見本院卷第75至83頁）
編號 抗告人主張之侵權行為態樣  抗告人主張應負賠償責任之相對人 侵權行為地 1 監察院112年5月5日糾正警政署頒佈性騷擾作業程序與函示，說明警政署違反性平法及性騷擾防制法 警政署 臺北市 2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112年3月7日函警政署提供說明偷拍其他女性同仁及公共場所處理及相關策進作為，警政署迄今仍未完成調查。 警政署 臺北市 3 抗告人112年7月18日向警政署遞送陳情書請求協助性騷擾案，警政署未依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於知悉抗告人有遭性騷擾情形後，為立即有效之補救措施，迄今1年9個月仍未回覆。 警政署 臺北市 4 ○○警局怠為調查性別工作平等（包含怠於改善性騷擾辦公環境）及調查程序有瑕疵。○○警局未依性平法第3條第2項之規定，於知悉抗告人有遭其員工性騷擾情形後，為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警政署對於上開事實有督導不周之情況，且○○警局與警政署間更有公文往來。 ○○縣政府對於上開事實有督導不周之情況，且有違性平法第4條主管機關之責，抗告人向○○縣政府提出再申訴，○○縣政府卻以案件已和解、調查已結束為由，未進行實質調查。 ○○警局、警政署、○○縣政府 ○○縣為應調查性別平等事件及改善辦公室環境之所在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全國警政婦幼案件之督導管理地 5 ○○警局員警以抗告人個人資料隱私外流（即系爭車禍現場照片以Line流傳) ○○警局 抗告人所在之○○縣、及因網路傳播資料導致各地含臺北市為結果發生地 6 抗告人遭2次不實匿名檢舉至警政署，警政署收到匿名檢舉信，要求○○警局反調查（包含調閱錄影監視系統、派車跟蹤）抗告人。 警政署、○○警局 實施反調查、派車跟監行為之○○縣，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收到匿名檢舉信，決定啟動反調查程序，與○○警局公文往來、聯絡及反調查報告保存地點 7 警政署、○○警局將抗告人調為「非主管職務」，並以性別歧視控管職缺。 警政署、○○警局 ○○縣為抗告人職務調整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職務調整及派令批准地 8 ○○警局受理性騷擾案件後提供抗告人假代號供簽名，抗告人事後方知未至警政婦幼案件管理系統開案、未開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即所謂「吃案」）。 警政署管理警政婦幼案件失靈，負責規劃督導婦幼案件卻不察。 警政署、○○警局 ○○縣為應至警政婦幼案件管理系統開案、開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而未開立之所在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全國警政婦幼案件規劃、統計、資料保存等督導管理地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國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甲○○   
代  理  人  吳弘鵬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內政部警政署、○○縣警察局、○○縣政府等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000年度○字第00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查本件相對人○○縣警察局（下稱○○警局）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乙○○，嗣變更為丙○○（見本院卷第60至62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55頁），應予准許。
二、按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國家賠償法第12條定有明文。次按定法院之管轄，以起訴時為準；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其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4條至第19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7條、第2條第1項、第20條、第15條第1項、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因侵權行為涉訟之共同訴訟被告之住所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時，僅共同侵權行為地之法院有共同管轄權，倘無共同侵權行為地，則各被告住所地及各侵權行為地均有管轄權，無上開第20條但書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23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前揭所謂侵權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而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由法院按諸法律關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與其請求之是否成立無涉。再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以裁定將訴訟移送他法院管轄者，須對於所移送之民事訴訟無管轄權，始足當之，此觀同條第1項規定甚明。　
三、抗告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伊為任職於○○警局之女性警察官，於民國110年9月6日遭○○警局所屬男性員警利用工具偷窺、竊錄如廁、更衣等非公開活動，構成性騷擾行為，○○警局怠於調查及召開性平會議，隱匿案情即讓加害人火速退休，更未積極採取適當改善保護措施、即時製作案例宣導教育等以避免伊繼續處於受害環境，致使內部同事揣測伊與加害人係不當男女交往關係、仙人跳及金錢糾紛等，影響伊名譽甚鉅；○○警局於事發後未曾提供職場內部申訴管道、心理諮商等必要協助，致伊身心健康持續受損；又○○警局未以適當方法維護伊個人資料隱私，伊遭偷拍騷擾後將伊姓名流出，甚至將伊於110年12月4日發生自撞交通事故（下稱系爭車禍）之現場照片以Line通訊軟體廣為流傳，加劇伊身心痛苦。相對人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就○○警局上開缺失與不作為有督導不周之違法，其駐區督察就伊受惡意匿名檢舉一事竟以調閱監視錄影畫面、派車跟蹤等方式欺壓伊。另○○警局、警政署均未考量伊遭受職場性騷擾亟欲離開被害環境之特殊需求，竟要求伊接受調整為非主管職務之不利安排，致伊受有喪失主管加給之財產上損害。而相對人○○縣政府就上開○○警局缺失與不作為存有督導不周之違法，且伊為性騷擾申訴後，均漠視而未成立性平案件調查，反稱調查程序終結，實有害於伊之權益。相對人所為侵權行為態樣詳如附表所示，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2項、第13條第2項、第28條、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1、2項、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第21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2,220,24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請求相對人應將確定判決勝訴部分主文刊登於報紙版頭等語。原法院以侵權行為地在○○縣，並非原法院轄區，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將本件訴訟移送臺灣○○地方法院（下稱○○地院）。抗告人不服，抗告意旨略以：本件侵權行為之實施地、結果發生地位於○○縣、臺北市，自得由原法院管轄，原法院逕將本件訴訟以原裁定移送○○地院審理，顯有違誤，爰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
　㈠警政署所在地為臺北市，○○警局及○○縣政府所在地則在○○縣，其等之機關所在地顯非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共同為如附表「抗告人主張之侵權行為態樣」欄所示之侵權行為，從實行至結果發生，涉及相對人怠於調查性騷擾案、怠於改善辦公室環境措施、怠於開案及開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怠於督導管理、將抗告人個人資料流傳於網路、機關間公文及電話往來、實施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及跟蹤抗告人之不當行為、核批調職派令暨發生損害結果等情（詳如附表「侵權行為地」欄所示），依照首揭說明，前揭經過所涉之各該地點即臺北市、○○縣應均屬於侵權行為地，尚難謂○○縣即為相對人之共同侵權行為地，自無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之適用，依民事訴訟法第22條規定，抗告人得任向相對人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縣）、各該侵權行為地（臺北市、○○縣）之其中一法院起訴。至於相對人辯稱附表編號1至3所示內容並非抗告人起訴範圍云云，惟此部分基礎事實與附表編號4至8所示內容同為抗告人遭偷拍後相對人處置失當致影響權益之爭議，應屬起訴原因事實不明，經法院闡明後所為之補充。又抗告人前雖曾以相對人為被告而向○○地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嗣因未繳納裁判費而遭裁定駁回（見本院卷第97至99頁），然前已敘明抗告人本得任向臺北市、○○縣所在之管轄法院提起訴訟，自不因抗告人曾向○○地院提起前案訴訟，逕認僅有○○地院為管轄法院。
　㈢準此，本件部分侵權行為地在臺北市，且警政署在原法院之訴訟程序中為共同被告，所在地亦在臺北市，均屬原法院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之轄區，原法院就本件自非無管轄權，抗告人向原法院提起本件訴訟，核無違誤，原法院誤其為無管轄權，以原裁定將本件移送○○地院審理，於法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並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見本院卷第75至83頁）
		編號

		抗告人主張之侵權行為態樣



		抗告人主張應負賠償責任之相對人

		侵權行為地



		1

		監察院112年5月5日糾正警政署頒佈性騷擾作業程序與函示，說明警政署違反性平法及性騷擾防制法

		警政署

		臺北市



		2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112年3月7日函警政署提供說明偷拍其他女性同仁及公共場所處理及相關策進作為，警政署迄今仍未完成調查。

		警政署

		臺北市



		3

		抗告人112年7月18日向警政署遞送陳情書請求協助性騷擾案，警政署未依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於知悉抗告人有遭性騷擾情形後，為立即有效之補救措施，迄今1年9個月仍未回覆。

		警政署

		臺北市



		4

		○○警局怠為調查性別工作平等（包含怠於改善性騷擾辦公環境）及調查程序有瑕疵。○○警局未依性平法第3條第2項之規定，於知悉抗告人有遭其員工性騷擾情形後，為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警政署對於上開事實有督導不周之情況，且○○警局與警政署間更有公文往來。
○○縣政府對於上開事實有督導不周之情況，且有違性平法第4條主管機關之責，抗告人向○○縣政府提出再申訴，○○縣政府卻以案件已和解、調查已結束為由，未進行實質調查。

		○○警局、警政署、○○縣政府

		○○縣為應調查性別平等事件及改善辦公室環境之所在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全國警政婦幼案件之督導管理地



		5

		○○警局員警以抗告人個人資料隱私外流（即系爭車禍現場照片以Line流傳)

		○○警局

		抗告人所在之○○縣、及因網路傳播資料導致各地含臺北市為結果發生地



		6

		抗告人遭2次不實匿名檢舉至警政署，警政署收到匿名檢舉信，要求○○警局反調查（包含調閱錄影監視系統、派車跟蹤）抗告人。

		警政署、○○警局

		實施反調查、派車跟監行為之○○縣，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收到匿名檢舉信，決定啟動反調查程序，與○○警局公文往來、聯絡及反調查報告保存地點



		7

		警政署、○○警局將抗告人調為「非主管職務」，並以性別歧視控管職缺。

		警政署、○○警局

		○○縣為抗告人職務調整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職務調整及派令批准地



		8

		○○警局受理性騷擾案件後提供抗告人假代號供簽名，抗告人事後方知未至警政婦幼案件管理系統開案、未開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即所謂「吃案」）。
警政署管理警政婦幼案件失靈，負責規劃督導婦幼案件卻不察。

		警政署、○○警局

		○○縣為應至警政婦幼案件管理系統開案、開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而未開立之所在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全國警政婦幼案件規劃、統計、資料保存等督導管理地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國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甲○○   
代  理  人  吳弘鵬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內政部警政署、○○縣警察局、○○縣政府等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000年度○字第00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查本件相對人○○縣警察局（下稱○○警局）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乙○○，嗣變更為丙○○（見本院卷第60至62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55頁），應予准許。
二、按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國家賠償法第12條定有明文。次按定法院之管轄，以起訴時為準；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其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4條至第19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7條、第2條第1項、第20條、第15條第1項、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因侵權行為涉訟之共同訴訟被告之住所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時，僅共同侵權行為地之法院有共同管轄權，倘無共同侵權行為地，則各被告住所地及各侵權行為地均有管轄權，無上開第20條但書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23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前揭所謂侵權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而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由法院按諸法律關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與其請求之是否成立無涉。再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以裁定將訴訟移送他法院管轄者，須對於所移送之民事訴訟無管轄權，始足當之，此觀同條第1項規定甚明。　
三、抗告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伊為任職於○○警局之女性警察官，於民國110年9月6日遭○○警局所屬男性員警利用工具偷窺、竊錄如廁、更衣等非公開活動，構成性騷擾行為，○○警局怠於調查及召開性平會議，隱匿案情即讓加害人火速退休，更未積極採取適當改善保護措施、即時製作案例宣導教育等以避免伊繼續處於受害環境，致使內部同事揣測伊與加害人係不當男女交往關係、仙人跳及金錢糾紛等，影響伊名譽甚鉅；○○警局於事發後未曾提供職場內部申訴管道、心理諮商等必要協助，致伊身心健康持續受損；又○○警局未以適當方法維護伊個人資料隱私，伊遭偷拍騷擾後將伊姓名流出，甚至將伊於110年12月4日發生自撞交通事故（下稱系爭車禍）之現場照片以Line通訊軟體廣為流傳，加劇伊身心痛苦。相對人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就○○警局上開缺失與不作為有督導不周之違法，其駐區督察就伊受惡意匿名檢舉一事竟以調閱監視錄影畫面、派車跟蹤等方式欺壓伊。另○○警局、警政署均未考量伊遭受職場性騷擾亟欲離開被害環境之特殊需求，竟要求伊接受調整為非主管職務之不利安排，致伊受有喪失主管加給之財產上損害。而相對人○○縣政府就上開○○警局缺失與不作為存有督導不周之違法，且伊為性騷擾申訴後，均漠視而未成立性平案件調查，反稱調查程序終結，實有害於伊之權益。相對人所為侵權行為態樣詳如附表所示，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2項、第13條第2項、第28條、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1、2項、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第21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2,220,24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請求相對人應將確定判決勝訴部分主文刊登於報紙版頭等語。原法院以侵權行為地在○○縣，並非原法院轄區，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將本件訴訟移送臺灣○○地方法院（下稱○○地院）。抗告人不服，抗告意旨略以：本件侵權行為之實施地、結果發生地位於○○縣、臺北市，自得由原法院管轄，原法院逕將本件訴訟以原裁定移送○○地院審理，顯有違誤，爰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
　㈠警政署所在地為臺北市，○○警局及○○縣政府所在地則在○○縣，其等之機關所在地顯非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共同為如附表「抗告人主張之侵權行為態樣」欄所示之侵權行為，從實行至結果發生，涉及相對人怠於調查性騷擾案、怠於改善辦公室環境措施、怠於開案及開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怠於督導管理、將抗告人個人資料流傳於網路、機關間公文及電話往來、實施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及跟蹤抗告人之不當行為、核批調職派令暨發生損害結果等情（詳如附表「侵權行為地」欄所示），依照首揭說明，前揭經過所涉之各該地點即臺北市、○○縣應均屬於侵權行為地，尚難謂○○縣即為相對人之共同侵權行為地，自無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之適用，依民事訴訟法第22條規定，抗告人得任向相對人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縣）、各該侵權行為地（臺北市、○○縣）之其中一法院起訴。至於相對人辯稱附表編號1至3所示內容並非抗告人起訴範圍云云，惟此部分基礎事實與附表編號4至8所示內容同為抗告人遭偷拍後相對人處置失當致影響權益之爭議，應屬起訴原因事實不明，經法院闡明後所為之補充。又抗告人前雖曾以相對人為被告而向○○地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嗣因未繳納裁判費而遭裁定駁回（見本院卷第97至99頁），然前已敘明抗告人本得任向臺北市、○○縣所在之管轄法院提起訴訟，自不因抗告人曾向○○地院提起前案訴訟，逕認僅有○○地院為管轄法院。
　㈢準此，本件部分侵權行為地在臺北市，且警政署在原法院之訴訟程序中為共同被告，所在地亦在臺北市，均屬原法院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之轄區，原法院就本件自非無管轄權，抗告人向原法院提起本件訴訟，核無違誤，原法院誤其為無管轄權，以原裁定將本件移送○○地院審理，於法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並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見本院卷第75至83頁）
編號 抗告人主張之侵權行為態樣  抗告人主張應負賠償責任之相對人 侵權行為地 1 監察院112年5月5日糾正警政署頒佈性騷擾作業程序與函示，說明警政署違反性平法及性騷擾防制法 警政署 臺北市 2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112年3月7日函警政署提供說明偷拍其他女性同仁及公共場所處理及相關策進作為，警政署迄今仍未完成調查。 警政署 臺北市 3 抗告人112年7月18日向警政署遞送陳情書請求協助性騷擾案，警政署未依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於知悉抗告人有遭性騷擾情形後，為立即有效之補救措施，迄今1年9個月仍未回覆。 警政署 臺北市 4 ○○警局怠為調查性別工作平等（包含怠於改善性騷擾辦公環境）及調查程序有瑕疵。○○警局未依性平法第3條第2項之規定，於知悉抗告人有遭其員工性騷擾情形後，為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警政署對於上開事實有督導不周之情況，且○○警局與警政署間更有公文往來。 ○○縣政府對於上開事實有督導不周之情況，且有違性平法第4條主管機關之責，抗告人向○○縣政府提出再申訴，○○縣政府卻以案件已和解、調查已結束為由，未進行實質調查。 ○○警局、警政署、○○縣政府 ○○縣為應調查性別平等事件及改善辦公室環境之所在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全國警政婦幼案件之督導管理地 5 ○○警局員警以抗告人個人資料隱私外流（即系爭車禍現場照片以Line流傳) ○○警局 抗告人所在之○○縣、及因網路傳播資料導致各地含臺北市為結果發生地 6 抗告人遭2次不實匿名檢舉至警政署，警政署收到匿名檢舉信，要求○○警局反調查（包含調閱錄影監視系統、派車跟蹤）抗告人。 警政署、○○警局 實施反調查、派車跟監行為之○○縣，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收到匿名檢舉信，決定啟動反調查程序，與○○警局公文往來、聯絡及反調查報告保存地點 7 警政署、○○警局將抗告人調為「非主管職務」，並以性別歧視控管職缺。 警政署、○○警局 ○○縣為抗告人職務調整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職務調整及派令批准地 8 ○○警局受理性騷擾案件後提供抗告人假代號供簽名，抗告人事後方知未至警政婦幼案件管理系統開案、未開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即所謂「吃案」）。 警政署管理警政婦幼案件失靈，負責規劃督導婦幼案件卻不察。 警政署、○○警局 ○○縣為應至警政婦幼案件管理系統開案、開立受處理報案證明單而未開立之所在地，警政署機關所在地（臺北市）為全國警政婦幼案件規劃、統計、資料保存等督導管理地 



